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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信联众成技术股份公司 

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 会议召开情况 

1.会议召开时间：2019年 7月 26日 

2.会议召开地点：北京市海淀区紫雀路 33号院 3号楼地下一层 3005 

3.会议召开方式：现场 

4.会议召集人：董事会 

5.会议主持人：许安 

6.召开情况合法、合规、合章程性说明： 

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、议案审议程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,合法有效。 

 

（二） 会议出席情况 

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3人，持有表决权的股份

总数 2,725,000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.5%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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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 审议通过《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
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，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根据《全国中小企

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北

京信联众成技术股份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等规定，编制的《2018 年

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2,725,00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无回避表决的情形。 

 

（二） 审议通过《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
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，公司监事会办公室根据《全国中小企

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北

京信联众成技术股份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等规定，编制的《2018 年

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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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股数 2,725,00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无回避表决的情形。 

 

（三） 审议通过《2018年度审计报告》和《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

用资金情况审核报告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进行 2018年度审计，

并出具了《2018年度审计报告》（大信审字[2019]第 1-02178号）与

《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审核报告》（大信专审字[2019]

第 1-02107号）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2,725,00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无回避表决的情形。 

 

（四） 审议通过《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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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

规则等有关规定，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《2018年年度报告》和《2018

年年度报告摘要》，详情见公司于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《2018年年度

报告》和《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》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2,725,00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无回避表决的情形。 

 

（五） 审议通过《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董事会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 则（试行）》

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，编制的《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

告》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2,725,00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无回避表决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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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 审议通过《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董事会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 则（试行）》

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，编制的《2019 年度财务预算报

告》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2,725,00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无回避表决的情形。 

 

（七） 审议通过《补充确认 2018年度偶发性关联交易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
1、公司子公司信联技嘉 2018 年度与关联方信联启航（天津）科

技有限公司发生采购技术服务费交易共计 711.55万元，公司在 2018

年 7月份对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第一次补充审议决策程序，经

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29）、《关联交易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

030）、《2018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

034），已通过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470万元，现补充审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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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信联启航（天津）科技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金额 241.55 万元。详见

《关联交易公告》（2019-026）。 

2、公司子公司信联技嘉 2018 年与关联方天津云联高科信息技术

有限公司发生采购资金往来共计 181万元，其中支付预付款 56万元，

发生含税技术服务费 125万元，现补充审议与天津云联高科信息技术

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金额 181万元。详见《关联交易公告》（2019-027）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2,725,00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出席股东均为关联股东，如关联股东回避导致不能形成有效表决，

故该议案无需回避。 

 

（八） 审议通过《2018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方案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
根据公司已审计的财务报表经营成果的情况，为了公司能有更好

的发展，提议不进行 2018年度利润分配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2,725,00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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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的情形。 

 

（九） 审议通过《董事会关于 2018 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

明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进行 2018年度审计，

并出具了非标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（大信备字[2019]第 1-

02178号），具体内容详见《关于对北京信联众成技术股份公司年度财

务报表审计出具非标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》的公告。 

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报告中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段落的

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说明如下： 

1、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本着严格、谨慎的原则，

对上述事项出具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公司董事会表示理解，该报

告客观公正地反应了公司 2018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。董事会将

组织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管等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严格执行企业

会计准则的规定，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积极及时履行信息披露

的义务。未来公司将按照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的要求及时公告相关信息，

保证投资者的知情权和信息披露的及时、准确、完整， 提醒投资者

关注可能影响其投资决策的相关信息； 

2、由于 2019 年初公司发生过短暂的资金短缺，导致公司团队溃

散、业务基本停滞，待公司团队、客户、人员、项目逐渐稳定，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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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解决资金问题、重新组建新的业务团队，继续维持或扩展原有业

务，在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再着手寻找新的业务方向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2,725,00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无回避表决的情形。 

 

（十） 审议通过《监事会关于 2018 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

明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进行 2018年度审计，

并出具了非标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（大信备字[2019]第 1-

02178号），具体内容详见《关于对北京信联众成技术股份公司年度财

务报表审计出具非标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》的公告。 

公司董事会针对公司 2018 年度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

段落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进行了说明，并制定了相应计划以

减少所涉事项给公司带来的影响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

28日在股转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(www.neeq.com.cn)披露的《北京

信联众成技术股份公司董事会对 2018 年度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段

落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》（公告编号 2019-028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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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监事会同意董事会所出具的该专项说明，并且将继续督促董

事会、公司管理层积极应对和处理所涉及事项，以尽快改善公司经营

状况，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2,725,00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无回避表决的情形。 

 

（十一） 审议通过《公司 2018年度经营亏损且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

本总额三分之一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
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截至 2018 年 12 月

31 日，北京信联众成技术股份公司财务报表未分配利润累计金额-

2,131,069.13 元，达到公司股本总额 5,000,000 元的 42.62%，已超

过公司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，议案内容详见《公司 2018 年度经营亏

损且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》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2,725,00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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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无回避表决的情形。 

 

（十二） 审议通过《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
鉴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，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，现提名许安(连任)、杨益锋(连任)、熊亚玉(连任)、张

大为（新任）、马桃桃（新任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，新选

举的第二届董事会董事，任期三年。第二届董事会选举产生前，第一

届董事会将继续履行其职责。 

连任董事许安简历如下： 

许安，女，1962 年 11 月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居留权。学历情

况：1983年 9月至 1986年 7月，就读于齐齐哈尔师范学院，英语专

业（专科）。1991 年 8 月至 1994 年 7 月，就读于齐齐哈尔大学，英

语专业（本科）。职业情况：1986年 8月至 1987年 12月，就职于黑

龙江省龙江第四中学，任英语教师。1988 年 1 月至 2010 年 11 月，

就职于齐齐哈尔造纸厂，任翻译。2010年 11月至 2012年 11月，就

职于北京信联技嘉软件服务有限公司，任执行董事兼经理。2012 年

11 月至 2014 年 10 月，就职于北京信联技嘉软件服务有限公司，任

监事。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2 月，就职于北京信联众成技术股份

公司，任董事。2016年 2月至 2016年 5月，就职于北京信联众成技

术有限公司，任行政主管。2016年 5月至 2017年 7月，北京信联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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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技术股份公司，任董事。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12 月，北京信联

众成技术股份公司，任董事长。2018年 12月至今，北京信联众成技

术股份公司，任董事长、总经理。 

连任董事杨益锋简历如下： 

杨益锋,男,中国国籍,无境外永久居留权,生于 1983 年 8 月 3 日,

中专学历。2002年 2月至 2005年 3月,任四海通讯销售员;2005年 5

月至 2008 年 9 月任海宁银河之星太阳能热水器厂总经理;2008 年 11

月至 2014 年 3 月任浙江铁正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;2014 年 5

月至 2016年 10月任海宁天森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;2017年 3月至今

任重庆大秦商富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。2017年 6月至 2019年 5月日

任北京信联众成技术股份公司副总经理。2017年 7月至 2019年 5月

日担任信联股份董事。 

连任董事熊亚玉简历如下： 

熊亚玉女士，1990年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大学本

科学历。2011年 4月至 2014年 6月，就职于北京远洋基业物业管理

有限公司远洋山水物业服务中心，任人力资源专员； 

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，就职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，

任人事驻场专员；2017年 2月至 2019年 5月，就职北京信联众成技

术股份公司，任人力资源主管；2019年 5月至今，就职天津云联高科

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，任人事行政主管。 

新任董事张大为简历如下： 

张大为先生，1982年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大专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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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。2013年 10月至 2014年 5月，就职于深圳金证股份（北京）有限

公司 ，任公司 JAVA 工程师。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10 月，就职于

北京航星科技有限公司 ，任公司的 JAVA 工程师；2015 年 10 月至

2017年 3月，就职于北京赛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，任公司的 JAVA工

程师；2017年 6月至 2019年 6月，就职于天津云联高科信息技术有

限公司，任公司项目经理； 

新任董事马桃桃简历如下： 

马桃桃女士，1981年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本科学

历。2006年 10月至 2008年 11月，就职于湖北地大热能科技有限公

司，任人事行政经理；2008 年 12 月至 2012 年 8 月，就职于北京迪

赛奇正科技有限公司，任绩效薪酬主管；2012年 9月至 2013年 8月，

就职于北京东方思锐软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，任人力资源经理；2015

年 5 月至 2016 年 2 月，就职于北京信联众成技术股份公司，任人力

资源高级经理；2016年 2月至 2016年 5月，就职于北京信联众成技

术有限公司，任人力资源高级经理；2016年 5月至 2017年 2月，就

职于北京信联众成技术股份公司，任人力资源高级经理；2017年 2月

至 2018 年 2 月，就职于北京信联众成技术股份公司，任监事、高级

经理；2018 年 2 月至 2018 年 12 月，就职于北京信联众成技术股份

公司，任人力资源高级经理；2019年 1月至今，就职于天津云联高科

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，任人力资源高级经理。 

除新任董事张大为、马桃桃外，其它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较第一届

董事会成员未发生变动。上述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不属于失信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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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人，不存在法律、法规和监管部门要求不得担任董事情形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2,725,00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无回避表决的情形。 

 

（十三） 审议通过《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
鉴于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，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，现提名王娜娜、罗晓娜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

选人，新选举的股东监事，将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监事一起组

成第二届监事会，任期三年。第二届监事会选举产生前，第一届监事

会将继续履行其职责。 

新任监事王娜娜简历如下： 

王娜娜女士，1989年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大专学

历。2012 年 07 月至 2014 年 09 月，就职于石家庄恒日化工有限公

司，任公司化验员；2014年 11月至 2016年 03月，就职于深圳市协

卓软件有限公司，任公司招聘专员/交付经理；2016 年 04 月至 2019

年 03月，就职于四象安澜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司，任公司招聘/员工

关系经理 ；2019年 04至今 ，就职于天津云联高科信息技术有限公



公告编号：2019-040 

司，任公司招聘经理。 

新任监事罗晓娜简历如下： 

罗晓娜女士。1989年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。本科学

历。2015年 3月至 2019年 3月，就职于北京涛石科技有限公司，任

行政经理；2019 年 5 月至今，就职于天津云联高科信息技术有限公

司，任行政经理。 

股东监事候选人王娜娜、罗晓娜均非第一届监事会成员。上述第

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不存在法律、法规和监

管部门要求不得担任监事情形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2,725,00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无回避表决的情形。 

 

三、 律师见证情况 

（一）律师事务所名称：河北李景玉律师事务所 

（二）律师姓名：徐宝旺、李瑶 

（三）结论性意见 

1、公司未按照公司章程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

前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存在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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疵，但本所律师认为该瑕疵并不影响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结果

的合法性、有效性。 

2、除结论意见 1 外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

法律、法规和《北京信联众成技术股份公司章程》等的规定；出席本

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

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 

四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。 

（二）信联股份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

 

北京信联众成技术股份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年 7月 29日 


